
第 1942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7月06日

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诚毅大街359号1103室之一

厦门市营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3103121

申  请  人

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22类：防水帆布；丝网；包装用纺织品袋（信封、小袋）；填充用刨花；生丝；丝绵；茧

申请日期 2025年01月14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7月07日至2025年10月06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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